
证券代码：002695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2026—025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触及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1、本次权益变动前，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煌上煌”）控股股东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褚浚、褚剑、褚建庚、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新余煌上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3,730,7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65.00%。2、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余煌上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54,221,654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63.30%，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触及1%的整数倍。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公司于2026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新余煌上煌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7月29日）以集中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本公司股份，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16,78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3%，其中，通过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11,19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5,5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余煌上
煌已减持16,78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3%，本次减持计划已完成，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4月30日，新余煌上煌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5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00%，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 5月 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
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2026年 5月 7日，新余煌上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68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30%，具体内容详见 2026年 5月 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触及5%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于近日收到新余煌上煌出具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
函》，获悉新余煌上煌于2026年5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50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70%，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余煌上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54,221,65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3.30%。

一、股东减持情况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新余煌上煌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大宗交易

合 计

减持
期间

2026 年 4 月30日
2026 年 5 月7日
2026 年 5 月13日

—

减持
均价

12.43元

11.80元

11.80元

—

减持股数（万
股）

5,595,000
1,681,900
9,509,100
16,786,000

减持比例
（%）

1.00%
0.30%
1.70%
3.00%

注：股东减持股份的来源为协议转让的股份、二级市场增持股份、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新余煌上煌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煌上煌集团有限
公司

褚浚

褚剑

褚建庚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1,007,654
111,007,654

0
197,952,000
197,952,000

0
16,544,000
4,136,000
12,408,000
16,544,000
4,136,000
12,408,000
28,960,000
7,240,000
21,720,000

占总股本比例
（%）
19.84
19.84
0

35.37
35.37
0

2.96
0.74
2.22
2.96
0.74
2.22
5.18
1.29
3.88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4,221,654
94,221,654

0
197,952,000
197,952,000

0
16,544,000
4,136,000
12,408,000
16,544,000
4,136,000
12,408,000
28,960,000
7,240,000
21,720,000

占总股本比 例
（%）
16.84
16.84
0

35.37
35.37
0

2.96
0.74
2.22
2.96
0.74
2.22
5.18
1.29
3.88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1,007,654
324,471,654
46,536,000

66.3
57.98
8.32

354,221,654
307,685,654
46,536,000

63.3
54.98
8.3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煌上煌

上升□ 下降R

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一致行动人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褚
浚、褚剑、褚建庚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国际生态城

2026年5月13日

新余煌上煌因资金需要，于2026年5月1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50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0%。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余煌上煌及其一致
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65.00%减少至 63.30%，本次权益变动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减持股数（股）

9,509,100
9,509,1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63,730,754
317,194,754
46,536,00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否□

占总股本比例(%)
65.00%
56.68%
8.32%

002695
有R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54,221,654
307,685,654
46,536,000

减持比例（%）

1.70%
1.70%

占总股本比例(%)
63.30%
54.98%
8.32%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
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
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 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R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是R否□
公司于2026年4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
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减持计

划及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是□ 否R

是□ 否R

三、其他事项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减持计划及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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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6-044
债券代码：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决

定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4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4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独立董事王丽香女士主持。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9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98,045,5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2026年5月8日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所
持公司股票的股份12,200,557股,下同）的52.472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1,068,0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7.4112%。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1人，代表股份76,977,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14%。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8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985,95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8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985,9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99%。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其余人员现场参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律师裴礼镜、蔡雨溪通过现场结合通讯参会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7,571,2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9406

反对
票数

363,500
比例（%）
0.0455

弃权
票数

110,800
比例（%）
0.0139

2.00关于《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7,571,2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9406

反对
票数

363,500
比例（%）
0.0455

弃权
票数

110,800
比例（%）
0.0139

3.00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7,501,1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9318

反对
票数

433,600
比例（%）
0.0543

弃权
票数

110,800
比例（%）
0.0139

4.00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7,564,100
比例（%）

99.9397

反对

票数

370,600
比例（%）

0.0464

弃权

票数

110,800
比例（%）

0.0139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7,492,1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9307

反对
票数
59,100

比例（%）
0.0074

弃权
票数
94,300

比例（%）
0.0118

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7,500,6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9317

反对
票数

434,700
比例（%）
0.0545

弃权
票数

110,200
比例（%）
0.0138

7.00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41,386,26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8.9100

反对
票数

372,700
比例（%）
0.0502

弃权
票数

295,000
比例（%）
0.0398

8.00关于202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1,697,7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比例（%）
99.2046

反对
票数

6,056,600
比例（%）
0.7589

弃权
票数

291,200
比例（%）
0.0365

9.00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7,385,4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9173

反对
票数

369,000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291,200
比例（%）
0.0365

10.00关于延期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103,191,21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5561

反对

票数

366,100
比例（%）

0.3532

弃权

票数

94,000
比例（%）

0.090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525,858
比例（%）

97.8076

反对

票数

366,100
比例（%）

1.7445

弃权

票数

94,000
比例（%）

0.4479
11.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7,379,3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比例（%）

99.9165

反对

票数

371,200
比例（%）

0.0465

弃权

票数

295,000
比例（%）

0.0370

12.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A股

审议结果

同意

票数

797,586,4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比例（%）

99.9425

反对

票数

367,900
比例（%）

0.461

弃权

票数

91,200
比例（%）

0.011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议案8和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股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7涉及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
参会的关联股东牛国锋、林圃生均已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股份数为55,991,533股。议案10为
关联交易，参会的关联股东众兴集团有限公司、牛国锋、林圃生均已回避表决,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股份
数为694,394,189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裴礼镜、蔡雨溪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26-18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以公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585,695,098股扣除回购专户2,830,849股后剩余
股份数582,864,249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送红股。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
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582,864,249股×0.25元/股=145,716,062.2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实际参与转增股数=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分配比例，即 582,864,249股×0.3=174,859,
27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760,554,372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为准），不送红股。

2、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
变原则，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含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45,716,062.25元÷585,695,098股，即每10股现金红
利（含税）为2.487916元，每股现金红利（含税）为0. 2487916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股
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按总股本（含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折算后的每股转增股数=本次实际参与转增股数÷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74,859,274÷585,695,098，即每 10股转增股数为 2.985500股，每股转增股数
为0. 2985500股。

3.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487916元/
股）÷（1+0.2985500股）。

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获2026年5月12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25

年12月31日股份总数585,695,098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2,830,849股后的582,864,249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5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股利金额为
145,716,062.25元（含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为：以 2025年 12月 31日股份总数 585,695,098股
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2,830,849股后的582,864,249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以
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174,859,274股，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760,554,372股（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为准）。

若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
的，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分红金额相应调整；

2、本次实施的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及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830,849.00股后的582,

864,24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
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85,695,09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760,554,372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2,830,849股不享有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股份于2026年5月25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
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5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475

股东名称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4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2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2,414,820.00
比例

0.41%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
股份数量（股）

724,446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3,139,266.00
比例

0.4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583,280,278.00
585,695,098.00

99.59%
100.00%

174,134,828
174,859,274

757,415,106.00
760,554,372

99.59%
100%

注：上表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含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2,830,
849股，本次变动后的股份最终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股份转增方案后，按新股本 760,554,372股摊薄计算，202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54
元。

2、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分派现金红利、转增股数及除权除息参考价相关参数详见本公告

“特别提示”。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授予价格及回购价格将进行

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州市高新区新港大道33号星网锐捷科技园三期A幢23层

咨询联系人：李怀宇，潘媛媛

咨询电话：0591-83057977，83087009
传真电话：0591-83057088
九、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特别提示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嘉德利”）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651号）。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4,60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920.00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20.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20.00万股，占
发行总量的2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一致。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
行数量为 2,576.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1,104.0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合
计 3,680.00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76元/股。发行人于2026年
5月13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嘉
德利”A股1,104.00万股。

根据《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约为10,594.4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4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4,720,000股）从
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
104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其 中 网 下 无 锁 定 期 部 分 最 终 发 行 股 票 数 量 为
992.7542 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11.2458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576 万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20241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6年5
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资金应于2026年5月15日（T+2日）16:00前到账，网
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
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6年5月15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
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
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资金的，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
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5〕57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
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
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
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

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福建火炬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三
亚）有限公司

新疆特变电工集
团有限公司

广东能源集团产
业投资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类型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获配股数
（股）

3,631,578

2,178,948

2,178,948

1,210,526

9,200,000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7.89%

4.74%

4.74%

2.63%

20.00%

获配金额（元）

57,233,669.28

34,340,220.48

34,340,220.48

19,077,889.76

144,992,000.00

限售期
（月）

36

24

24

12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6年

5月1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
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主持了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抽签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中签号码

3167􀏐8167

25097􀏐75097

8313479􀏐3313479

00099508􀏐25099508􀏐50099508􀏐7509950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嘉德利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主
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51,520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500股嘉德利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上证发〔2025〕46号）、《上海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上证发

〔2024〕112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
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中证协发〔2025〕57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
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号）等相关规定，保
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6年5月13日（T日）
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623 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11,33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3,067,410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
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合计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9,054,920

4,012,490

13,067,410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69.29%

30.71%

100.00%

配售数量
（股）

7,779,736

3,260,264

11,040,000

配售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70.47%

29.53%

100.00%

有限售期配
售数量
（股）

784,667

327,791

1,112,458

无限售期配
售数量
（股）

6,995,069

2,932,473

9,927,542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0.00859827%

0.00813227%

注1：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注2：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B类投资者为除A类

外的其他投资机构。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没有产生零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

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0-66336596、020-66336597

发行人：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15日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